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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大葉大學(以下稱本校)為健全課程之規劃，達成教育目標，特訂定本章

程。 

第二條  本校課程委員會之設立採三級三審制，屬全校者為校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

校課委會)；屬學院者為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院課委會)；屬學系(所、學位

學程)者為系(所、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系課委會)。 

通識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校安中心及體育室之課程委員會比照學

院，其職掌及召開方式依本章程第五條規定。 

國際語言中心課程委員會比照學系，其職掌及召開方式依本章程第七條規

定。 

第三條  校課委會之職掌、組成及召開方式如下： 

一、校課委會之職掌為研議、審訂及評鑑各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國際語

言中心、校安中心及體育室等開授課程之相關事宜。 

二、校課委會由教務長、註冊課務組組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所、學位

學程)教師代表、通識教育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各教學群召

集人、體育室主任、校安中心主任、國際語言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組

成。 

三、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教師代表由各學系(所、學位學程)之一名專任

教師擔任，其產生係由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推薦，任期為二年，並

得連任。 

四、校課委會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會議由教務

長主持，註冊課務組組長為執行秘書，負責校課委會會議之有關事

宜。 

五、校課委會會議召開時，應有全體委員過半數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

員過半數同意始得決議。 

第四條  院課委會之職掌、組成及召開方式如下： 

一、院課委會之職掌為研議、審訂及評鑑各學院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



新生入學學程及各學院院定課程的整合及統一開課事宜。 

二、院課委會除由學院院長、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教師代表、學生代

表組成外，學院得視需要增列相關領域其他代表。各學院之校課委會

委員為院課委會之當然委員。委員產生方式由各學院自訂。 

三、院課委會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會議由各學

院院長召集並主持，會議紀錄應提送校課委會備查。 

第五條  通識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校安中心及體育室之課程委員會之職掌及

召開方式如下： 

一、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之職掌為研議、審訂及規劃通識教育及國文

課程。 

二、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之職掌為研議、審訂及規劃師資培育相關課

程。 

三、校安中心課程委員會之職掌為研議、審訂及規劃國防教育課程。 

四、體育室課程委員會之職掌為研議、審訂及規劃體育課程。 

五、一至四款之課程委員會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議。會議由該單位主任召集並主持，會議紀錄應提送校課委會備查。 

第六條  系課委員會之職掌、組成及召開方式如下： 

一、系課委會之職掌為研議及審訂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新生入學學程，

規劃各學系(所、學位學程)系定課程等有關事宜。 

二、系課委會除由學系(所、學位學程)主任、專任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組

成外，學系(所、學位學程)得視需要增列相關領域其他代表。各學系

(所、學位學程)之校課委會委員及院課委會委員為系課委會之當然委

員。委員產生方式由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自訂。 

三、系課委會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會議由各學

系(所、學位學程)主任召集並主持，會議紀錄應提送院課委會備查。 

第七條  國際語言中心課程委員會之職掌及召開方式如下： 

一、國際語言中心課程委員會之職掌為研議、審訂及規劃全校性英語課程

及第二外語課程。 

二、國際語言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議。會議由該單位主任召集並主持，會議紀錄應提送通識教育中心課

程委員會備查。 

第八條  本章程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